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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协：

超85%被访者个人信息曾被泄露
日前，中消协发布《App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超过 85%的被访者个人信息曾经被泄露。 而约有 1/3的被访者遭遇信息

泄露后会“自认倒霉”。 而调查显示，个人信息泄露的最主要途径是经营者未经本人同意收集个人信息。

中消协表示， 根据全国
消协组织受理消费者投诉情
况统计，2018年上半年电商
平台、 社交平台软件等非法
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现象成
投诉新热点。 中国消费者协
会于2018年7月17日至8月
13日组织开展“App个人信
息泄露情况”问卷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 个人信
息泄露总体情况比较严重，
遇到过个人信息泄露情况的
人数占比为85.2%， 没有遇
到过个人信息泄露情况的人
数占比为14.8%。

如果手机App导致个人
信息泄露， 消费者最担心的
问题是被利用从事诈骗窃取
活动，占70.5%。 其次是贩卖
或交换给第三方约占52.4%，
被推销广告骚扰占比约为
37.7%，名誉受损约占6.6%。

根据调查结果， 个人信
息泄露后， 受访者会采取多
种措施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如向消费者协会和有关行政
部门投诉等， 也有受访者会
选择与服务商协商和解，向
有关行业组织进行反馈。

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途
径经营者未经本人同意收集
个人信息， 约占调查总样本
的62.2%；经营者或不法分子
故意泄露、 出售或者非法向
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约占调
查总样本的60.6%，网络服务
系统存有漏洞造成个人信息
泄露57.4%。还有不法分子通
过木马病毒、 钓鱼网站等手
段盗取、 骗取个人信息和经
营者收集不必要的个人信息
分别占34.4%和26.2%。

而手机App在自身功能
不必要的情况下获取用户隐
私权限的情况比较严重，
67.2%的受访者遇到这种情
况， 仅有32.8%的受访者没有
遇到过。

读取位置信息权限和访
问联系人权限是安装和使用
手机App时遇到情况最多
的， 分别占86.8%和62.3%。
受访者被要求读取通话记录
权限（47.5%）、读取短信记录
权限（39.3%）、打开摄像头权
限（39.3%）、 话筒录音权限
（24.6%）的比例也相对较高。

在个人信息泄露后，约

86.5%的受访者曾收到推销
电 话 或 短 信 的 骚 扰 ， 约
75.0%的受访者接到诈骗电
话， 约63.4%的受访者收到
垃圾邮件，排名位居前三位。
此外， 部分受访者曾收到违
法信息如非法链接等， 更有
甚者出现个人账户密码被盗
的问题。

手机App的监管和个
人信息的保护，需要工信、市
场监管、公安、文化、网安等
有关部门协同共治、 动态监
管。 中消协建议严格准入门
槛和登记备案， 如对开发商

资质的审核、App的登记备
案、App服务功能和内容的
审查、 违规惩罚机制各个环
节等都应形成联动， 强化源
头治理； 严厉惩处各类违法
违规行为， 严厉打击个人信
息贩卖的黑色产业链， 对于
侵犯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的
行为，形成常态化监管机制；
严密关注市场App发展态
势， 如联合建立App抽查制
度和黑名单制度， 及时公示
黑榜软件， 提醒消费者谨慎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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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29 日从北京市旅游委获悉，
北京市旅游行业首个信用监管平台“信
用旅游”上线，对游客、导游等各领域失
信被执行人， 将限制其入住星级酒店、
参团高消费旅游。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旅游行业信用
监管平台实现了与北京市公共信用信
息服务平台、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平台
的互联互通，对失信企业将采取多网同
步公示。

“目前， 北京市旅游委已与发改、民
政、交通、工商、税务、海关等多个部门联
合签署了不同领域的合作备忘录， 各领
域失信被执行人将被限制入住星级酒
店、参团高消费旅游，并在其申请旅行社
许可业务、 办理导游证等工作中予以严
格审查。 ”北京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

除了旅游从业人员，游客的不文明行
为也会被记录在案并进行公示。 记者查
询，“信用旅游”官网上专门有对游客不文
明信息的公示，游客通过北京市旅游委的
官微还能随时上传曝光游客、导游的不文
明或失信行为。

据介绍，该平台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开始建设，截至目前已对接各项信用
数据 1.7 亿余条，覆盖全北京 44690 名
导游、2672家旅行社、281 家等级景区、
559家星级酒店等信息。 游客可以通过
“信用旅游”官方网站、官方微信以及政
务移动端等多种方式查询相关信息，了
解旅游行业企业和导游员的信用状况，
有效识别“黑社”“黑导”。 /新华社

北京上线旅游信用监管平台

失信者限制入住
星级酒店

非本人机动车交通违法将可“自助处理”
交通违法如何自助处理？
———公安部交管服务互联网平台有关问题解答

扩大可备案非本人机动车范围、
优化备案流程等便民措施， 已经开始
全面实施， 让自助处理交通违法更加
便捷。 这是记者 29 日从公安部交通
管理局获悉的。

近日公安部交管局对公安部交通
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www.122.
gov.cn）以及“交管 12123”手机 APP
交通违法自助处理功能进行了优化完
善， 扩大了可备案非本人机动车的范
围。

据介绍， 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
12123”手机 APP 备案非本人个人名
下小型汽车， 或者直接到公安交管部
门业务窗口备案非本人机动车。 通过

“交管 12123” 手机 APP 自助备案非
本人小型机动车的， 允许同时备案任
意 3 辆非本人小型汽车， 取消了之前
累计数量等条件限制。

同时，还优化了“交管 12123”手
机 APP 备案非本人机动车流程。机动
车所有人可以随时查询及解除备案关
系， 驾驶人可以随时重新备案其他非
本人小型汽车， 被备案小型汽车的所
有人可以不是公安部交管服务互联网
平台注册用户。此次平台优化，对群众
通过公安交管部门交通违法处理窗口
处理交通违法无任何影响。

公安部交管局还提示， 通过公安
部交管服务互联网平台处理的本人机
动车交通违法，需同时满足以下情形：
一是由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二
是单条罚款金额不超过 200 元；三是
待处理违法行为的记分分值与驾驶人
当前累积记分分值之和未达到 12
分。在满足上述条件基础上，驾驶人还
可以在平台自助处理非本人机动车的
无记分交通违法， 或者处理备案机动
车在备案后发生的有记分交通违法。
此外， 对交通警察现场作出的简易程
序处罚， 驾驶人也可以通过公安部交
管服务互联网平台缴纳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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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交管局近日对公安
部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
台（www.122.gov.cn） 以及

“交管 12123” 手机 APP交通
违法自助处理功能进行了优
化完善，扩大可备案非本人机
动车范围、 优化备案流程等。
那么备案非本人名下机动车
有哪些途径？ 有数量限制吗？
是否需要面签？ 记者 29 日从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得了有
关问题解答。

一、 本人名下机动车需要
备案吗？

答： 驾驶人注册成为平台
用户后，本人名下机动车将由
平台直接关联到驾驶人名下，
不需要备案。

二、 备案非本人名下机动
车有哪些途径？

答 ： 可 以通 过“交 管
12123”手机 APP 和公安交管
部门业务窗口备案。“交管
12123”手机 APP 只允许备案
非本人的个人名下小型汽车，
需要备案其他类型非本人机
动车或者非个人名下机动车
的，驾驶人需要到公安交管部
门业务窗口备案。

三、 备案非本人名下机动
车，有数量限制吗？

答： 驾驶人可以同时备案
任意 3辆非本人小型汽车。 一
辆小型汽车最多被机动车所
有人以外的 3 名驾驶人同时
备案。 驾驶人可以随时解除备
案并重新备案其他非本人小
型汽车，只要不超过 3 辆就可
以；机动车所有人也可以随时

查询或解除其他用户备案关
系。

四、是否可以备案与本人
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
车？

答：可以。 备案成功后，驾
驶人可以通过平台查询该车的
交通违法， 但不能通过平台自
助处理。

五、 备案非本人机动车
时， 是否需要到公安交管部门
业务窗口进行面签？

答：不需要。 驾驶人在平
台注册后即可通过“交管
12123”手机 APP 申请备案非
本人机动车。

六、被备案机动车的所有
人必须是平台注册用户吗？

答：不需要。 对于被备案
机动车的所有人未注册为平台
用户的，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
12123”手机 APP 使用“短信
验证备案”方式进行备案。

七、通过平台可自助处理
本人机动车哪些交通违法？

答：通过平台处理本人机
动车交通违法，需同时满足以
下情形：①由交通技术监控设
备记录的；②单条罚款金额不
超过 200元的；③待处理交通
违法的记分分值与驾驶人当
前累积记分分值之和未达到
12分。 此外，对交通警察现场
作出的简易程序处罚，驾驶人
也可以通过平台缴纳罚款。

八、驾驶人备案非本人机
动车后，该车的哪些交通违法
可通过平台自助处理？

答：在满足“问题七”所列

举情形的条件下， 该车发生的
无记分交通违法，或者在备案
后发生的有记分交通违法，均
可通过服务平台自助处理。

九、驾驶人采用扫码方式
备案时，机动车所有人如何生
成机动车二维码？

答：机动车所有人使用本
人注册的平台用户登录“交管
12123”手机 APP 后，按以下
步骤操作：点击首页面左上角
【机动车】选择待备案机动车生
成【机动车二维码】。

十、驾驶人如何解除机动
车备案关系？

答：驾驶人可通过“交管
12123”手机 APP 或者到公安
交管部门业务窗口解除已备案
非本人机动车的备案关系。 登
录“交管 12123”手机 APP后，
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点击首页
左上角【机动车】→点击【全部
机动车】→选择待解除备案的
机动车→点击【解除备案此车
辆】。同一机动车解除备案后再
重新备案的， 备案时间将更新
为最近一次备案时间。

十一、机动车所有人如何
查看和解除本人机动车被他
人备案情况？

答：机动车所有人在公安
部交管服务互联网平台注册
后， 登录“交管 12123” 手机
APP，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点击
首页左上角【机动车】→点击
【全部机动车】→选择本人机动
车→点击【查看被他人备案记
录】，即可看到本人机动车被他
人备案的信息， 并可以随时解

除备案关系。
十二、通过平台备案非本

人机动车时， 提供虚假资料的
后果是什么？

答：对于提交虚假资料的
驾驶人，将不允许再通过“交管
12123”手机 APP 备案非本人
机动车。 驾驶人必须到公安交
管部门业务窗口备案非本人机
动车。

十三、在业务窗口备案非
本人机动车需携带哪些材料？

答：驾驶人需携带本人身
份证明原件、 待备案非本人机
动车行驶证、 机动车所有人身
份证明原件等材料。 机动车所
有人无需前往公安交管部门业
务窗口，可将材料交给申请人，
由申请人到公安交管部门业务
窗口办理。

十四、在业务窗口处理交
通违法，是否需要提前备案？

答：在业务窗口处理全部
交通违法，均不需要提前备案。
民警将现场审核驾驶人提供的
本人驾驶证、 身份证和机动车
行驶证原件等材料。

十五、驾驶单位车辆、出租
车辆、 租赁车辆等发生的交通
违法如何处理？

答：通过平台只能处理个
人名下小型汽车的交通违法行
为。 驾驶单位车辆、出租车辆、
租赁车辆等发生的交通违法，
目前只能到公安交管部门交通
违法处理窗口处理。 驾驶人可
以在业务窗口对以上类型车辆
备案， 备案后可以在平台查询
违法情况。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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